附件1：服务内容及要求
一、总体目标
为加强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工程质量监管，提高农田建设质量和水平，保证高标准农田投资效益，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《全省加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方案》（川农函〔2026〕102号）和成都市农业农村局《成都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成农办〔2026〕19号）工作要求，聚焦规划设计不合理的问题、招标投标不合规的问题、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问题等7个方面，坚持“查、改、治”一体推进，对已发现并整改的问题全覆盖回头看，对项目建设全环节排查，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确保存量问题清仓见底。
二、排查范围
针对2019年－2026年外业工程设施摸查已建成、在建及待建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共10个。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共6个：①四川省大邑县中央预算内投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、②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2019年永济堰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、③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2020年永济堰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、④四川省成都市2021年大邑县西河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、⑤成都市2022年大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、⑥四川省成都市2024年大邑县新场镇、安仁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。在建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共2个：①成都市2024年大邑县成都平原区水田恢复建设项目、②四川省成都市2025年大邑县安仁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。待建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共2个：①四川省成都市2026年大邑县安仁镇、沙渠街道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、②成都市大邑县2025年成都平原区水田恢复项目。
三、排查内容及要求
针对2019年以来我单位组织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现有材料进行审查：（一）规划设计是否合理；（二）招标投标是否合规；（三）资金使用是否规范；（四）是否严格按要求进行竣工验收。针对以上内容分类建立问题台账。
四、成果提交
2026年专项整治大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咨询报告及附表（附表：1.大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表；2.2026年专项整治大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问题情况表）。
五、工期要求
2026年5月26日前完成。
六、资格条件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参加询价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
